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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铜官区促进建筑业企业发展的

实施意见的通知
区政办〔2020〕14 号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镇办社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铜官区促进建筑业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业经区政府常务

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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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官区促进建筑业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促进我区建筑业企业发展壮大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

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积极培育新企业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当年在我区新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建筑业企业，自登记之日起 1 年（12 个日历月）入

区库增值税（含营改增，下同）、企业所得税合计 10 万（含）以

上，按其所缴纳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所形成的区级财力的 80%给

予奖励。

二、鼓励企业做大做强

（一）凡在我区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业企业，

新晋升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，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新晋

升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，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年度建筑业产值首次超过 1 亿元、2 亿元、5 亿元、

10 亿元的我区建筑业企业，分别给予 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、

3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三）对在铜官区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业企

业，以 2019 年入区库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总额为基数，其后每

年按照上年度基数的 110%为新的基数。年增量部分按形成的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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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财力分档奖励：

1.年纳税总规模达到 5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，按增量部分所

形成的区级财力的 60%给予奖励。

2.年纳税总规模达到 100 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，按增量部分

所形成的区级财力的 70%给予奖励。

3.年纳税总规模达到 300 万元（含 300 万元），按增量部分

所形成的区级财力的 80%给予奖励。

4.年纳税总规模达到 500 万元（含 500 万元），按增量部分

所形成的区级财力的 90%给予奖励。

三、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

（一）区担保中心对我区建筑业企业给予积极支持和优先保

障。

1.对尽职调查后符合条件的企业，承建政府性投资项目时可

给予不高于项目中标价50%且符合担保相关法规条例和政策规定

内额度的担保贷款。

2.对尽职调查后符合条件的企业，给予工程履约保函和投标

担保保函支持。

3.对在区担保中心办理担保业务的企业，给予担保费补贴。

年纳税总规模达到 300 万元（含 300 万元），次年区财政给予被

担保企业担保费 50%补贴；年纳税总规模达到 500 万元（含 500

万元），次年区财政给予被担保企业担保费 80%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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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真落实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办〔2018〕160 号文

件规定，对上一年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我区建筑施工企业，当年

保证金降低 50%缴存；连续两年未拖欠减按 40%缴存；连续三年

以上未拖欠农民工工资且已实行实名制管理制度，并由银行代发

工资的建筑施工企业免缴保证金。

（三）建立以区内建筑业企业为主的小额建设工程企业备选

库，对于限额以下的分散采购项目推荐我区建筑业企业。

（四）根据建筑业产值、入库税收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等

指标，每年开展一次优秀建筑业企业评选。优先推荐优秀建筑业

企业参与省、市、区等各项评先评优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意见中所指企业是指经市监部门登记、注册地在铜

官区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具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，且财务管理

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健全，并在铜官区依法纳税、依法统计。

（二）本意见中所有涉税时间，均按税款实际入库年度计算。

企业所得税以年度汇算清缴实际入库为准。对企业的各项奖励补

助，以不超过该企业税收当年形成区可用财力部分为限。

（三）本意见所有奖励按年申报，次年兑现。上级奖励不涉

及区级财政分担的，区级奖励仍可享受；上级奖励涉及区级财政

分担的，原则上不再重复奖励，若本意见中区级奖励高于上级奖

励的，予以补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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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获得本意见奖励的企业，即明知并承诺获得奖励 5

年不变更注册地、不变更在铜官区纳税。若违反此承诺，即变更

注册地、变更在铜官区纳税，则在完成手续 3 个月内退还 5 年内

获得的全部奖励，逾期不退，兑现政策的职能部门有权通过法律

途径追回。

（五）本意见自 2020 年起施行，执行期暂定 5 年。原有关

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区住建局会同区财政局、

区人社局、区公共服务中心、金狮担保公司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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